校内通知


发布单位：继续教育处(继续教育学院) | 发布时间：2020-11-27
关于组织首届全国教材建设奖（职业教育与继续教育类）

申报推荐工作的通知

各学院：

    国家教材委员会于近期正式启动首届全国教材建设奖评奖工作，首届教材建设奖分设全国优秀教材、全国教材建设先进集体、全国教材建设先进个人三个奖项。根据《国家教材委员会开展首届全国教材建设奖评选工作的通知》（国教材[2020]4号）、《省教育厅关于组织首届全国教材建设奖（职业教育与继续教育类）申报推荐工作的通知》（苏教职函[2020]34号）文件精神，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    一、全国优秀教材（职业教育与继续教育类）申报工作

   （一）申报范围

    党的十八大以来（以版权页的出版日期为准）国内初版、修订版或重印，正在我国使用、第一主编单位在我省范围内的继续教育的学历教育教材，包括纸质教材、数字教材等形式。继续教育教材应为函授教育、业余教育、高等教学自学考试等实际使用的教学用书，且在教材封面等位置有显著标识或说明。

各类教学参考书、教辅用书、培训类教材，以及曾以教学或科研成果等形式获得国家级奖励的教材，不在申报范围之内。

   （二）申报方式

    教材按册或套申报均可。

    二、全国教材建设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（职业院校）申报工作

   （一）申报对象

    全国教材建设先进集体（职业院校）申报对象为从事职业院校学历教育教材编写、审核、出版发行、管理、研究等工作的机构或团体。包括各级各类学校、科研院所、教材管理部门，以及上述单位的内设机构。

    全国教材建设先进个人（职业院校）申报对象为从事职业院校学历教育教材编写、审核、出版发行、管理、研究等工作的人员。从事国际课程方案和课程标准研制、审核的人员。

    三、初评专家推荐工作

为做好首届全国教材建设奖（职业教育与继续教育类）江苏初评工作，请各学院推荐初评专家，专家要求如下：

   （一）坚持原则，客观公正；

   （二）学术造诣高，教学与评审经验丰富，具备副高及以上职称；

   （三）不得为本次教材奖申报推荐项目的第一主编（作者）；

    四、材料报送要求

     1. 请于2020年12月3日之前，将相关表格（见附件）电子版本和纸质材料（盖学院公章）发至继续教育处（学院）办公室沈华岚老师处，联系电话：87971648。

     2. 请各学院要严格把握评选条件，将政治方向和价值导向、立德树人成效作为评选推荐的首要标准，积极组织申报。

　   3.学校将组织校内评审、遴选，并集中报送江苏省教育厅参与申报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继续教育处（学院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0年12月27日

